
 

  

（2019 年 10 月 25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》、国家版权

局《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》、新闻出版总署《报纸期刊审

读暂行办法》等制度，参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《关于加强新

闻出版中央财政资金项目支付个人报酬事项管理的通知》精神，

为吸收高水平的学术论文，提高学报学术质量，合理使用办刊经

费，降低办刊成本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该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报酬支付是指支付给作者的稿费、外

文翻译费、编辑费、刊物阅评费、外审专家匿名审稿费、编辑超

工作量费、编辑编发优秀稿件奖励费等费用支付。 

    第三条  编辑部报酬支付遵循科学合理、规范有序、权责一

致、公开公正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编辑部每年年初根据本办法规定编制支付报酬经

费预算，预算批准后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执行。 

第二章  稿 费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指稿费含《法律科学》印刷版、光盘版和

网络版的稿费一次性支付。 



 

第六条  作者稿酬支付标准 

被《法律科学》发表的稿件，根据国家版权局《使用文字作

品支付报酬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按照 100 元/千字标准给作者

支付稿酬。 

每篇稿件的字数按照版面字数实际计算。     

第七条  外文翻译费 

外文翻译费是指支付给译者翻译刊发稿件的目录、标题、摘

要、关键词的费用。 

依据国家版权局《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》办法第五条

的规定，按照“每千字 100 元”作为翻译作品基本稿酬的计算标

准，平均每篇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的字数为 200 字，每篇文章的

翻译费用为 20 元，每期刊物的翻译费用按实际刊登的稿件篇数

和目录页计算。 

第八条  编辑费  

编辑费是编辑对稿件的文字内容和编排规范进行加工修改

而获得的智力劳动报酬。 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“学报编辑

部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向编辑人员发放编辑费、校对费等”的规定，

参照国家版权局《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》第五条关于汇编

作品稿酬的规定，从编辑担任责任编辑所修改加工的作者稿件的

稿费中提取 10%发给文章责任编辑。 

第九条  刊物发布的启事、说明、索引、封二、封三刊登的



照片及宣传资料等不发稿酬。 

第三章  外审专家匿名审稿费 

第十条  《法律科学》采用网上投稿审稿系统，按照目前的

通行做法实行外审专家匿名审稿制度，稿件通过匿名外审是决定

拟录用的必经审稿环节，依据教育部办公厅《高等学校学报管理

办法》第十六条学报编辑部应当参照有关标准向审稿人支付审稿

费的规定，编辑部按照外聘专家审稿的工作量发给专家审稿费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我校财务实际，参考其他高校社科学报给外

审专家支付审稿费的情况，给外审专家匿名审稿费按每篇 200 元

支付。每年按照外审稿件 200篇预算 4万元匿名外审专家审稿费。

由编务按照外审专家当年度审稿实际篇数计算，按照财务报账程

序审批，发放。 

对经作者修改后的稿件交同一审稿专家再审的，原则上不再

支付审稿费。 

第四章  编辑超工作量费 

第十二条  超工作量费是指对编辑超出额定的基本工作量

之外完成的超额审稿工作量发放的费用。 

第十三条  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报编辑人员工作量试行办法》，

编辑额定的基本工作量设定为 27.5 万字，对超额部分发放超工

作量费。具体超出的工作量以实际稿件字数计算。该项费用核定

预算为 3 万元，按照编辑每年编审量实际超出标准工作量情况进



 

行分配。 

第五章  编发优秀稿件奖励费 

第十四条  编发优秀稿件奖励费是指因编辑所编发的文章

被重要文摘刊物转载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，对编辑发给的奖

励费。 

第十五条  发放标准 

编辑所编发的文章凡被重要信息刊物转载，按以下标准进行

奖励： 

序 号 转 载 刊 物 及 类 型 奖 励 标 准 

1 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 500 元/篇 

2 《新华文摘》论点摘编 400 元/篇 

3 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全文转载 400 元/篇 

4 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论点摘编 300 元/篇 

5 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全文转载 300 元/篇 

6 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学术卡片 100 元/篇 

7 《人大复印资料》全文转载 200 元/篇 

8 其它摘登，获奖 100 元/篇 

    第十六条  编辑编发优秀稿件奖励费每年按照 1.5 万元预

算，按照每个编辑编发文章实际被转载、摘登和获奖的篇数，按

照财务报账程序发放给编辑。 



第六章  阅评费 

第十七条  阅评费是根据新闻出版总署《报纸期刊审读暂行

办法》第八条“出版单位建立并实行报刊阅评制度”的要求，支

付给阅评员的报酬。 

第十八条  阅评费按照每期 1000 元支付。 

阅评费每年预算 6000 元，根据阅评员实际完成的阅评任务，

按照财务报账程序发给阅评员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授权《法律科学》编辑部负

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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